对不履行安置义务单位的处罚
简易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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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条件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；
（一）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退役军人安置计划的；
（二）在国家政策之外另设接收条件、提高安置门槛的；
（三）将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编制截留、挪用的；
（四）未按照规定落实退役军人安置待遇的；
（五）未依法与退役军人签订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；
（六）违法与残疾退役军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；
（七）有其他违反退役军人安置法律法规行为的。
) (
2名或者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到场，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表明身份
) (
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
。
) (
当场交付当事人
) (
作出当场处罚决定：制作《行政（当场）处罚决定书（单位）》或《行政（当场）处罚决定书（个人）》
) (
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并现场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) (
现场检查，查明违法事实，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》
) (
现场调查取证，确认违法事实，制作《询问笔录》及其他取证文书
)简易程序流程图
